
 

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第十三次董事会审议 

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简称公司）于 2020 年 3 月 18日召开

了第九届第十三次董事会会议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、交易所《上市规则》、

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公司

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就本次会议审议的有关蚌

埠中建材信息显示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蚌埠中显”）委托关联

方河南省海川电子玻璃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川公司”）加工生产

产品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1、蚌埠中显委托海川公司加工钠钙级玻璃主要为了为丰富公司

的产品结构，扩大市场份额。关联交易合同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订立，

交易价格由双方结合目前产品市场价格，经公平磋商确定。符合公司

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，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2、公司董事会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

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和公司《章程》的规定。 

3、同意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。 

独立董事：晋占平、何宝峰、叶树华、张雅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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